附件3
宁德市2024年度省级财政
林业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1、 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24年我市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面积437.07万亩，其中：国家级生态林面积:183.2632万亩，省级生态林面积253.8106万亩，省级预算资金7015.8万元；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林权所有者补助面积31.65万亩，省级预算资金94.95万元。
（二）项目的绩效目标
1.成本指标（涉及指标3个）：经济成本指标：省级以上公益林（经济林和竹林）补助≤22元/亩；省级以上公益林（乔木林和其他林）补助≤23元/亩；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补偿标准≤3元/亩。
2.产出指标（涉及指标5个）:①数量指标：实施省级以上公益林补助面积（不含武夷山国家公园、厦门市）437.07万亩；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补助面积31.65万亩。②质量指标：全省生态公益林保有量437.07万亩；自然保护区林权所有者补偿资金补助面积变化100%。③时效指标：项目任务完成率≥90%。
3.效益指标（涉及指标1个）：生态效益指标：公益林平均亩蓄积量变化100%。
4.满意度指标（涉及指标2 个）：公益林林权所有者满意度≥90%；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满意度≥90%。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根据现有补偿标准对全市生态公益林所有者进行补偿，发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本次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绩效整体评价包括项目成本、产出、效益和满意度等四个方面，评价指标分为三级，包括4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和11个三级指标。在评价方法运用方面，针对项目的公益性，考虑可持续影响效益评价比较困难，本次评价主要采用比较法，辅之以生态林补偿对象满意度进行评价，评价标准主要采用历史标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组织召开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动员会，相关部门对各自所负责项目资金开展绩效评价准备工作，对各自项目根据项目要求进行调查整理，收集相关目标佐证材料，通过调阅核实生态公益林建档材料，补偿资金支出凭证，对工作成效进行了检查、核实，对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形成报告组织上报。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一）综合评价得分：98.55分（优）。
（二）主要指标得分
1.经济成本指标：省级以上公益林（经济林和竹林）补助≤22元/亩，实际补助成本22元/亩，得满分；省级以上公益林（乔木林和其他林）补助≤23元/亩，实际补助成本23元/亩，得满分；省级以上林业自然保护区林权所有者补助≤3元/亩，实际补助成本3元/亩，得满分。
2.数量指标：实施省级以上公益林补助面积437.07万亩，实际完成437.07万亩，完成率100%，得满分；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林权所有者补助面积31.65万亩，实际完成31.65万亩，完成率100%，得满分。
3.质量指标：全市生态公益林保有量437.07万亩，实际完成437.07万亩，完成率100%，得满分；自然保护区林权所有者补偿资金补助面积变化100%，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得满分。
4.时效指标：项目任务完成率≥90%，实际完成90%，完成率100%，得满分。
5.生态效益指标：公益林平均亩蓄积量变化、100%，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得满分。
6.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公益林林权所有者满意度≥90%，实际完成91%，完成率101%，得满分；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满意度≥90%，实际完成92%，完成率102%，得满分。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任务分解情况
      生态公益林等任务由省局直接分解到各县（市、区）。
 2.资金下达情况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林业局通过闽财资环指〔2023〕45号下达宁德市2024年度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7015.8万元、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林权所有者补偿资金94.95万元。宁德市林业局通过宁财资环指〔2023〕34号分解下达辖区县、市（区）林业局94.95万元，资金分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等要求，程序规范。
（二）项目过程情况
各地林业局根据财办〔2024〕21号文件规定，对补偿资金申报、公开、公示、审核、发放、录入等环节进一步优化完善，按照林业生态补偿资金发放流程进行发放。补偿资金发放后，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及时将森林生态补偿到人到户资金及时录入乡村振兴（扶贫惠发）资金在线监管系统。
（三）项目产出情况
省级以上公益林（经济林和竹林）补助22元/亩，省级以上公益林（乔木林和其他林）补助23元/亩，省级以上林业自然保护区林权所有者补助3元/亩，实施公益林补助面积437.07万亩，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林权所有者补助面积31.65万亩，全市生态公益林保有量437.07万亩，自然保护区林权所有者补偿资金补助面积变化100%，项目任务完成率90%。
（四）项目效益情况
公益林平均亩蓄积量变化100%。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各县（市、区）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管护工作，严格按照《福建省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等规定，不断强化和规范生态公益林的管理，积极做好公益林资金发放有关工作。
1.加强宣传。一方面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标语等宣传媒体作用，积极开展生态公益林宣传教育活动；另一方面认真按照《福建省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的规定，在生态公益林经营区周边明显处设立中小小型永久性警示标牌，收到了明显的宣传和警示效果。
2.落实责任。及时成立领导小组，层层签订责任状和责任书，明确管理责任区，落实公益林管护责任目标和要求。同时，严格规范护林员的选聘任用，健全和完善护林员管理制度，强化督查与检查，确保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到位。
3.严格资金使用与管理。严格按照省财政厅、省林业局《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及《补充意见（暂行）》的规定，出台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健全完善补助资金实施工作方案，确保管好用好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
4.实施效果。实施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后，成效已日趋显现：一是生态公益林林相得到明显改现，林分质量日益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二是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管护人员作用得到较好地发挥，乱砍滥伐、乱占林地的现象得到有效的遏制；三是生态公益林相关制度得到较好落实，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基本到位。
（二）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由于林权不清晰问题导致省级以上公益林补助资金发放未能达到100%。因为农村长期存在山林纠纷问题，且不能轻易解决，在利益面前尤为突出，造成部分村级补偿金发放困难，滞留在乡村。
六、改进措施及建议
1.采取不定期不定量对各乡镇的生态公益林情况进行抽查，重点检查国家级和省级生态公益林的面积保存和质量提升等情况，对管护效果进行评价和评比。
[bookmark: _GoBack]2.加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使用的检查监督力度，在各乡镇自查自纠整改结束后，形成年度报告上报；根据乡镇年度自查报告及相关材料，建议由纪检或检察、分管领导、财政、林业局财务、业务科室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联合检查监督小组，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林权所有者补偿费和村级集体组织监管费的发放和使用等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发现问题督促及时进行整改，对违纪违法现象将依法移送相关职能部门办理。
